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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书面通知了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

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提名张杰、林旭曦、黄清华、何少平、涂连东、刘世平、江曙晖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

中：涂连东、刘世平、江曙晖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候选人何少平先生自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因何少平先生在投资管理、内部控制、企业规

范运作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公司股东林旭曦女士提名何少平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相关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符合董事任职资格，同意提名。

各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给予相应授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

对

０

票。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２８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具

体如下：

１

、由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６５８０

万元综合授信，该综合授

信额度中用于固定资产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８０

万元；

该综合授信由公司股东林旭曦、张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固定资产贷款以公司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２

、由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６７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该综合授信由公司股东林旭曦、张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３

、由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可授权子公司使用；

该综合授信由公司股东林旭曦、张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由公司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由公司与授

权子公司厦门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负债人共同使用；

该综合授信由公司股东林旭曦、张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５

、由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由公司

股东林旭曦、张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６

、由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

中公司同意子公司厦门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使用不

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同意以公司名下房产为上述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额度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明细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

相关抵押合同为准）。 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７

、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可授权子公司使用。

该综合授信由公司股东林旭曦、张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８

、为了办理上述综合授信申请，公司董事会给予如下授权：

（

１

）、所授信额度可用于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开立保函、申办票据贴现、国内保理及贸易

融资等业务，有关上述债务的利息、费用、期限、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贷款银行具体协商办理。

（

２

）、上述额度经贷款银行同意，可由公司授权子公司在额度内调剂使用。

（

３

）、授权林旭曦女士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签署相关各项授信合同（协议）、担保合同、承

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必要时林旭曦女士有

权转委托他人履行其职责，受转托人的行为视为董事会授权代表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亦由公

司承担。

以上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以银行实际签署情况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由公司为子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

任担保。 具体如下：

１

、由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

中公司可授权子公司厦门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使用

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可授权子公司使用；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件：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张杰，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总体设计专业，本科学历，长江商学院

ＥＭＢＡ

。 曾任中信国安实业发展公司业务部经理，北京星华实业集团公司经理，

１９９８

年作为主要创始人创

立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起任本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张杰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

３３

，

００４

，

３２８

股，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林旭曦为夫妻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２

、林旭曦，女，汉族，

１９６６

年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本科学历，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

１９９８

年

作为主要创始人创立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起任本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 林旭曦女士现持有

公司股票

６４

，

４８５

，

６５９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第二大股东张杰为夫妻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３

、黄清华，女，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出生，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集美轻工业学校，中专学历，

１９９８

年进入公司，历

任业务部负责人、总部运营总监等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４

、何少平，男，

１９５７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集美财经学院会

计系讲师、会计系副书记，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厦门城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厦

门住宅建设集团公司审计部经理兼风险控制副总监。目前，何先生担任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与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江曙晖 女士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出生 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厦门广播电视大学财务会计

专业大专毕业，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在厦门化工机械厂任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厦门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审计部副经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在厦门金龙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先后任财务总监、风险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今任厦门路桥建设集团风险总监。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２

、刘世平 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 律师

１９９１

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任教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为厦门洪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为厦门九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为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

务所主任。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３

、涂连东 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厦门大学物理化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在集美大学食品工程系任教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任厦门中兴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在厦门证监局机构监管处任职

２００３．０５－

迄今

任厦门高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兼任上海创兴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兼任澳洲上市公司

Ｎｏｖａｒｉｓ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ｌ Ｌｔｄ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兼任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涂先生从事财务管理和投资管理多年，拥有丰富的财务和投资管理经验。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６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书面通知了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戴思宏先生召集和主

持，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同意提名戴思宏、宋春敏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履历如下：

戴思宏，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生， 大专学历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毕业于厦门鹭江大学；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在厦门翠丰温泉度假酒店任驻店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在厦门百川汇酒

店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内审部；戴思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宋春敏，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生， 本科学历，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在漂莱特（中国）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行政总监等

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宋春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李昌

儒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附：李昌儒女士简历

李昌儒，女，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生， 本科学历，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曾任职于

ＧＳＫ

国际集团财务部；

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财务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李昌儒女士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

路

９９

号本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采取用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４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其中：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９９

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累计投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董事候选人张杰先生

１．０２

董事候选人林旭曦女士

１．０３

董事候选人黄清华女士

１．０４

董事候选人何少平先生

２

、《关于累计投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涂连东先生

２．０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世平先生

２．０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江曙晖女士

３

、《关于累计投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３．０１

非职工监事侯选人戴思宏先生

３．０２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宋春敏先生

４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给予相应授权的议案》

５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３５

，投票简称：安妮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３５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

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非累积投票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股东对总议案表决后，

对适用累积投票表决的议案一至议案三的每一子议案尚须逐项进行表决。每一表决项相应的申报价格如

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

指除需累积投票表决的议案

１

、

议案

２

和

议案

３

外的其他议案

）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累计投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

董事候选人张杰先生

１．０１

（

２

）

董事候选人林旭曦女士

１．０２

（

３

）

董事候选人黄清华女士

１．０３

（

４

）

董事候选人何少平先生

１．０４

２

关于累计投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涂连东先生

２．０１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世平先生

２．０２

（

３

）

独立董事候选人江曙晖女士

２．０３

３

关于累计投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

）

非职工监事侯选人戴思宏先生

３．０１

（

２

）

非职工监事侯选人宋春敏先生

３．０２

４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给予相应授权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分非累积投票制议案和累积投票制议案两种情况申报股数。

①

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四、议案五为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②

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一至议案三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

选人的票数。

Ａ．

股东持有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４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董

事候选人张杰先生、林旭曦女士、黄清华女士、何少平先生，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

其持有的股数与

４

的乘积。

Ｂ．

股东持有的选举独立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３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独立

董事候选人涂连东先生、刘世平先生、江曙晖女士，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

的股数与

３

的乘积。

Ｃ．

股东持有的选举非职工监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２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监

事候选人戴思宏先生、宋春敏先生，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得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２

的乘

积。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安妮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非累计投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３５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选举董事候选人张杰先生为董事；对议案四投反对票，对其他非累积投票议案投赞成票，

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３５

买入

１．０１

元

愿投票数

（

不超过所持有股数与

４

的乘积

）

３６２２３５

买入

４．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２３５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２

）股东对总议案的表决只包括对议案四、议案五的全部表决，不包括适用累积投票的议案一至议案

三。 如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后又对议案一至议案五分项表决，以对总议案表决为准；如股东先对议

案一至议案五分项进行表决，后又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则以对议案一至议案五的分项表决为准。

（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

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

书时，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

１

）、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必须进行会议登记；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法定代表人证明办理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办理手续。

（

３

）、登记地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８

：

００－１３

：

３０

。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叶泉青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

）

３１５２３７２

；传真： （

０５９２

）

３１５２４０６

４

、邮政编码：

３６１０２２

特此通知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会议

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适用于累积投票制选举议案 投票数

１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

董事候选人张杰先生

（

２

）

董事候选人林旭曦女士

（

３

）

董事候选人黄清华女士

（

４

）

董事候选人何少平先生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涂连东先生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世平先生

（

３

）

独立董事候选人江曙晖女士

３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

）

非职工监事侯选人戴思宏先生

（

２

）

非职工监事侯选人宋春敏先生

其他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给予相应授权的

议案

５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说明：请在议案

１

、议案

２

、议案

３

选项中填写投票数；议案

４

、议案

５

选项中打“

√

”，只能单选，多选为无

效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厦门

安妮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妮企业”）、厦门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妮商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１

、由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

中公司可授权子公司厦门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使用

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可授权子公司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使用；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注册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９９

号

Ｅ

栋厂房左侧

注资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旭曦

经营范围：

１．

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纺织品、服装和

鞋帽、汽车（不含乘用车）；

２．

纸张加工、本册制造、包装用品的加工制作；

３．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４．

制冷设备的维修服务；

５．

其他印刷品印刷；

６．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５

，

６５７

，

７５３．９２ １４６

，

４２３

，

８３３．４４

负债总额

６５

，

１３３

，

５２２．１７ ９１

，

５４３

，

７８３．２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６．３２％ ６２．５２％

所有者权益

５０

，

５２４

，

２３１．７５ ５４

，

８８０

，

０５０．２２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７４

，

７７１

，

６３９．６０ ６３

，

９８０

，

９７５．０６

利润总额

３

，

１７３

，

００８．１４ ５

，

１２４

，

４９２．３２

净利润

２

，

３５５

，

０３１．０２ ４

，

３５５

，

８１８．４７

２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９９

号

Ｅ

楼厂房一楼右侧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

负责人：张慧

经营范围：（

１

）、商务信息用纸加工与销售；（

２

）、纸涂布加工；（

３

）、纸张加工、本册、包装用品加工、办

公耗材加工、制作和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４

）、销售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纺织品、服装及鞋帽；（

５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６

）、汽车销售（不含乘用车）。（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９７．５％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

持股

２．５％

）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８２

，

０７３

，

５４４．４４ ８２

，

７４７

，

９６５．７６

负债总额

６６

，

５１１

，

３３８．４０ ６５

，

８２３

，

７９２．９５

资产负债率

８１．０４％ ７９．５５％

所有者权益

１５

，

５６２

，

２０６．０４ １６

，

９２４

，

１７２．８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３５

，

３２８

，

６５５．５６ ８４

，

３５７

，

７５６．２４

利润总额

－２

，

５２３

，

９６４．０４ １

，

３６１

，

９６６．７７

净利润

－２

，

５５７

，

９４４．１６ １

，

３６１

，

９６６．７７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妮企业、安妮商纸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自身完全能够偿还所借银行贷款，足以保障上市公司

的利益。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规定。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

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子公司安妮企业、 安妮商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自身完全能够偿还所借银行贷款，足以保

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规定。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意该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４０．３３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４．８３％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９５％

。本次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将覆盖公司此前已为子公司提供的所有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张家港大新镇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剑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４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１

，

５２８

，

７３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１７％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９３

，

０９５

，

４５８

股。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５９％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１３９

人，代表股份

８

，

４３３

，

２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８％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５９％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００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１

、重大资产置换

（

１

）交易对方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

）拟置出资产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３

）拟置入资产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４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５

）资产置换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６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７

）期间损益约定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８

）本次交易的评估值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９

）拟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１０

）发行方式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２

）发行价格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３

）发行数量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４

）发行对象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５

）认购方式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６

）锁定期安排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７

）期间损益约定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１８

）上市地点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３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１９

）发行对象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０

）发行价格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２

）发行股份数量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３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４

）锁定期安排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

２５

）上市地点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４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

２６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同意

１６

，

１６８

，

６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７％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２

，

７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赵锐均、杨

逸沙、陈志平及冯建新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规定的

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９７

，

６２８

，

２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６．１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宝工具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１６

，

１６５

，

０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０．４６％

；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３

，

９２６

，

３８５

股。

表决结果：本议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以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及（十三）项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和朱剑峰回避了对上述议案的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据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

０９

华菱债（代码：

１１１０５０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交易所交易不活跃、收盘价格严

重偏离公允价值。 为使持有该债券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根据《关于进

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

告）及本公司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

０９

华菱债按照该债券在交易所市场当日之前的

最近收盘价调整估值。

自上述证券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

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持有的银江股份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持有的停牌股票银江股份（代码：

３０００２０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该股

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

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收到醴陵

市政府补助的产业发展基金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属于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将于收到时计入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预计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款将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起的未来二十年经

营期间的损益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０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九

时在公司二十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８

月

２２

日以电话形式通达各位董事，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筹建荆州银行的议案》，初步拟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

为了使凯乐科技进一步做大做强， 顺应国家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有关政

策，抓住机遇使凯乐科技成功进入金融领域，拟在荆州市作为主要发起人筹建“荆州银行

（暂定名）”。 并成立筹建工作专班，迅速启动此项工作。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证券简称：沙隆达

Ａ

（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７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化”）正在策划涉及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为避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在

二级市场发生大幅波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沙隆达

Ａ ０００５５３

，

沙隆达

Ｂ ２００５５３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披露了该重大事

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２

号）， 指出该重大事项为中国农化控股子公司

Ｍａｋｈｔｅｓｈｉｍ－Ａｇ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ｔｄ．

拟通过其控股的荷兰公司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对本公

司

Ｂ

股股票进行部分要约收购。

截至目前，该事项仍在履行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批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

请，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发布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１３

年度）》（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公司公告。

公司已将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并就上述事项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今日获悉，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计划草案确认无异议

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尽快将修订后的《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１３

年度）（修订稿）》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公告，

并将及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

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预计

３

，

０６８

万元）在长春汽车经

济技术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省星宇车灯有限公司成功竞得长

春市国土资源局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宗地编号为

２２０１０６００９２０４ＧＢ０００７６

地块，

该宗地面积为

７９

，

９７５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地块坐落于汽车开发区

东至乙三街、南至丙十九路、西至丙四十三街、北至空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３

，

０７２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

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３１１３６

号），中国证

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配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配股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配股事宜的后续进

展情况。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